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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2014-2015两年期方案预算 

  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组的结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67/254 A 号决议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

身份提交一份载有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组最后结论的报告，供大会第六

十九届会议审议并核可。 

 本报告提供了关于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组最后结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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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67/254 A 号决议请秘书长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主席的

身份向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载有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组最后

结论的报告。 

2. 大会审议了行预咨委会的相关报告(A/66/720)后确认，方案关键程度框架是

一种工具，目的是协助外地主管人员根据地方安保情况的变化，作出具有时间敏

感性的决定，确定具体地点方案活动的优先次序。大会还强调，方案关键程度框

架不得影响政府间监督和接受立法机构问责，并请秘书长确保拟议方案关键程度

框架与秘书长其他有关倡议保持连贯和一致，并在相关报告中就此报告。 

3. 秘书长关于方案关键程度问题高级别工作组结论的报告(A/66/680)介绍了工

作组活动的中期最新情况，但没有纳入最后结论。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7/254 A

号决议提交，载有工作组的最后结论，并反映了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 2013 年

的决定。 

 A. 背景 

4. 如秘书长上次报告所述，行政首长理事会于 2009 年核可了联合国安全管理系统

可接受风险准则。2010 年，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在行政首长理事会的支持下设立

了方案关键程度问题工作组，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主持工作。工作组旨在确

定四个方案关键程度级别，并根据可接受风险准则制定知情决策的共同框架。 

5. 经过实地测试，方案关键程度框架于 2012 年得到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批

准，随后得到行政首长理事会核可。2012 年和 2013 年间，在方案关键程度问题

工作组的领导下，由方案关键程度协调小组在技术层面提供支持，在 12 个优先

国家推出了这一框架。根据试行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教训制定了略有订正的框架，

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行政首长理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分别核

可了订正框架。 

6. 框架详述了指导原则，包括适用性、问责制、质量保证、核准和方案关键程

度程序；方案关键程度评估方法和标准；作为安全风险管理程序一部分的方案关

键程度；联合国系统的方案关键程度支助结构。框架带有一个电子表格工具，供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用来评估方案关键程度。 

7. 方案关键程度框架概述了用于确定联合国人员在特定地理位置和时间框架

内所开展的特定活动的方案关键程度级别的程序，以此促进知情决策。该框架为

可接受风险模板提供投入。它还明确了一点，即方案关键程度不是一个规划进程

或产品。因此，不影响政府间监督和接受立法机构问责。 

8. 以较低支出为推出方案关键程度框架提供了支持。已部署工作人员以支助联

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机构和部门，在国家工作队无力支付这种差旅费时承担了此类

http://undocs.org/ch/A/66/720
http://undocs.org/ch/A/6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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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七个参与机构/部门为方案关键程度独立审查费用自愿捐款。儿基会捐款

份额较大，为方案关键程度秘书处和其他方案关键程度支助活动提供了 50%的资

金。迄今尚未构想共同筹资战略。 

9. 经订正的 2013 年方案关键程度框架设立了一个方案关键程度指导委员会，

由儿基会主持工作，除非另行议定。该指导委员会将负责继续监督为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提供的支助。 

 B. 现况 

10. 在方案关键程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方案关键程度协调小组继续按需求支持

想要评估方案关键程度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特派团和非特派团环境中)。迄今

为止，已为 15 个国家提供了支持，并且继续根据行政首长理事会 2013 年核可的

方案关键程度框架提供支持。 

11. 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总部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了方案关键程度培训活动，

以此促进对方案关键程度框架及其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预期用途的更好了解。还

制定了一个电子学习模块。 

12. 2014 年 1 月，指导委员会委托对方案关键程度框架进行了独立审查。该审查

的最后结论指出，总体而言，方案关键程度框架在按设想运作。未打算立即对现

行框架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C. 结论 

13. 将继续根据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需求，由指导委员会和协调小组在全球一级

和国家一级为方案关键程度框架提供支持。所有支持将以自愿捐助为基础，还要

视可用资源情况。 

14. 将把培训工作放在优先位置，以确保方案关键程度框架纳入联合国系统业务

的主流。 

 二.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5. 请大会注意本报告。 

 


